以物抵债申请书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说明：本申请书用于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法院以查封的财产折价抵偿债务。

以物抵债申请书

申请执行人：（姓名/名称），住所地：（　　　　），联系电话：（　　　　）
被执行人：（姓名/名称），住所地：（　　　　），联系电话：（　　　　）

执行依据
申请执行人诉被执行人（案由）纠纷一案，经（法院名称）作出的（案号）（判决书/调解书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执行案号为（　　　）执字第　　号。被执行人尚欠申请执行人人民币（金额）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请求事项
1. 请求贵院依法裁定将被执行人名下的（具体财产名称、位置、数量）以（评估价/拍卖保留价/协商价）人民币（金额）元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；
2. 抵债金额与被执行债务的差额部分，由申请执行人/被执行人另行处理；
3. 请求贵院依法办理上述财产的过户登记手续。

事实与理由
在执行过程中，贵院依法查封/扣押了被执行人名下的（具体财产）。该财产经（评估机构）评估，价值为人民币（金额）元，并已依法进行（拍卖/变卖）。

经（一拍/二拍/变卖），上述财产因（无人竞买/流拍）未能变现处置。考虑到以下因素，申请执行人同意以该财产抵偿债务：

一、该财产的价值与被执行债务金额相当/接近，以物抵债有利于节省执行成本；
二、被执行人目前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以物抵债是实现债权的最优途径；
三、（其他理由）。

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，特申请贵院依法裁定以物抵债。

此致
（　　　　）人民法院

申请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（本文件为模板，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后使用）




